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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胞集团进出口管理制度 

（三集国财[2017]第一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了明确三胞集团下属公司进出口业务的流程，规范进出口业务的操作，防

范进出口业务的风险，促使进出口业务的顺利开展和有序进行，同时整合集团的

进出口资源，创造增量效益，更好地为集团实施海外战略提供支持，特制定本制

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三胞集团总部及有进出口业务的产业集团及下属企业。各产业

集团及下属企业可结合具体情况制订管理办法或细则，报集团审定后实施。 

第三条 概念定义 

一、二级审核：指的是申请人提报，直接上级审核的审核机制。 

二、三级审核：指的是申请人提报，直接上级初审，隔级领导复审的审核机

制。 

三、Free On Board（简称 FOB）：也称“船上交货价”，是国际贸易中按离岸

价进行的交易，买方负责派船接运货物，卖方应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港和规定的期

限内将货物装上买方指定的船只，并及时通知买方。货物在装运港被装上指定船

时，风险即由卖方转移至买方。 

四、Cost and Freight（简称 CFR），也称“成本加运费”，指在装运港船上交

货，卖方需支付将货物运至指定目的地港所需的费用。但货物的风险是在装运港

船上交货时转移。 

五、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简称 CIF），也称“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

货价的构成因素中包括从装运港至约定目的地港的通常运费和约定的保险费，故

卖方除具有与 CFR 术语的相同的义务外，还要为买方办理货运保险，支付保险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9%99%A9%E8%B4%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0%E8%B4%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6%E6%96%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7%E8%BF%90%E4%BF%9D%E9%9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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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管理职责 

一、国际财务管理中心 

1、制定集团进出口管理制度； 

2、指导、监督各下属企业进出口业务的管理工作，并提供支持服务； 

3、协同处理体系内进出口业务事项，包括各类突发事项。 

二、有进出口业务的各产业集团及下属企业（简称“下属企业”） 

1、在集团进出口管理制度框架内，制定进出口相关的合同、报关、单证议

付、外汇核销、进出口退税等管理制度； 

2、指定进出口业务管理专岗/专人，定期登记核销退税情况、加工贸易手册

执行情况等进出口相关内容，并报备集团。 

第三章 管理程序与内容 

第五条 进出口组织架构和职责设置 

一、有进出口业务的下属企业，应设立专门进出口部门（或在现有部门中增

加进出口相关管理职责），增设相关管理岗位（可兼）。明确进出口业务管理分工

与职责；进出口业务批准授权，业务执行，财务核算等部门岗位相互分离相互监

督制约。 

二、有进出口业务的下属企业，与进出口相关的组织架构和职责文件需报集

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组备案。 

第六条 进出口管理相关文件建设 

一、有进出口业务的下属企业，需建立健全的进出口相关管理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合同管理制度、报关管理制度、单证议付管理制度、外汇核销管理制度、

进出口退税管理制度、物流服务商管理制度等。 

二、下属公司所有进出口管理制度，在审批发布前需提报集团国际财务管理

中心进出口业务组审核。 

第七条 合同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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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出口合同的管理：各下属公司需建立进出口合同核算单（见附件一）

审批在前，对外签订进出口合同在后的审批机制。进出口合同核算单经公司三级

审核后，方可对外签订进出口合同，进出口合同的各项条款需对照进出口核算单

做二级审核。 

二、采购合同的管理：采购合同指的是为完成相应的出口订单与供应商签订

的国内贸易合同。出口合同核算单经公司三级审核后，方可与供应商签订内贸采

购合同，内贸采购合同的各项条款需对照出口核算单做二级审核。 

三、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组将不定期检查各下属公司进出口核

算单的审批执行情况。 

第八条 进出口报关的管理 

一、代理报关公司需通过公司资质审核标准，签订正式服务合同后才能给公

司提供报关服务。 

二、所有进出口报关单证需经公司二级审核后才能提交给代理报关公司。 

三、严禁空白报关单证从公司流出。 

第九条 物流服务商的选择 

一、物流服务商指的是按照进口 FOB 条款或出口 CFR&CIF 条款，需由公司承

担国际运输任务而选择的物流服务提供企业，该物流服务包括海运、空运和短途

陆运。 

二、物流服务商需通过集团拟定的资质审核标准（见附件二），该标准作为

物流服务商入选的必备条件，正式签约后才能提供物流服务。 

三、物流服务商每半年进行一次资质复核，重点考核物流成本和服务质量，

优胜劣汰。 

第十条 进出口业务单证的管理 

一、进口业务单证：货物装运后三个工作日内应取得全套单据电子扫描件，

货物到港前应确认全套进口单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二、出口业务单证：所有涉及收汇风险的出口业务单证需经公司三级审核后

才能对外提交，特别疑难的问题可请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组予以协

助；不涉及收汇风险的出口业务单证需经公司二级审核后才能对外提交。 

三、所有进出口业务的单证需按进出口合同号归档，确保资料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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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进出口外汇核销管理 

一、各下属公司应在每月 10 号之前向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组

报送上月“核销退税情况登记表”（见附件三）。 

二、各下属公司的进出口外汇核销实行预警机制，当月实际收付汇小于等于

应收付汇的 80%时，下一个月度改为每周三向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

组报送上周核销退税情况登记表。 

第十二条 出口退税的管理 

一、出口退税能否及时足额到位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业绩，各下属企业应

指定专人负责出口退税工作。 

二、在已收汇核销的 10 个工作日内，应收齐出口退税资料向主管税务机构

申报退税。 

三、各下属公司应在每月 10 号之前向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组

报送上月的“核销退税情况登记表”（见附件三）。 

第十三条 加工贸易的管理 

一、开展加工贸易的下属企业应严格按照海关的要求做到专料专用、不串料、

不倒料，账实相符，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组将不定期检查执行情况。 

二、开展加工贸易的下属企业应在每月 10 号之前向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

进出口业务组报送上月“加工贸易手册执行情况登记表”（见附件四）。 

第十四条 进出口例会管理 

一、为更全面地了解各下属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的状况，集中处理进出口业

务开展中遇到的问题，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组同各下属企业将定期

单独召开例会。 

二、进出口例会的形式、内容、频次、参会人选等由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

进出口业务组拟定后单独下发给各下属企业。 

第十五条 进出口特殊事项管理 

一、特殊事项指的是需即刻向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组报备的事

项，包括但不限于：进口货物品质严重不符、数量严重短少、客户赖单不交货，

出口收汇有重大风险，出口退税有重大风险，进出口货物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等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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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组将建立常态化的特殊事项应急机制，

充分调用境内外的经贸条线资源和资深外贸专家资源应对突发事项。 

第十六条 集团进出口资源的整合 

一、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组有权要求各下属公司合适的进出口

业务流经集团的香港国际贸易平台，做大香港平台的国际贸易流量，协助集团海

外投融资战略的实施。 

二、有条件的下属企业应尽量采用远期信用证的结算方式收付货款，支持香

港国际贸易平台融资能力的提升。 

第十七条 检查与监督 

一、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组将不定期检查各下属企业进出口业

务的执行情况，下属企业应无条件配合。 

二、针对执行检查中的问题，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进出口业务组有权向产

业集团总裁室领导提供整改报告和建议，经审定后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制度的执行责任岗、培训责任岗及检查责任岗 

一、执行责任岗：下属企业进出口业务负责人。 

二、培训责任岗：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 

三、检查责任岗：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独立监察室。 

第十九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三胞集团国际财务管理中心。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签发之日起执行。 

第五章 附件 

附件一：进出口合同核价单 

附件二：物流服务商资质审核标准 

附件三：核销退税情况登记表 

附件四：加工贸易手册执行情况登记表 


附件1：1.进出口合同核价单（一般贸易出口）                        企业名称：

		出口合同号

		

		客户名称

		

		出口合同金额

		



		商品名称

		成交数量

		出口单价

		出口总价

		价格术语

		装运港



		

		

		

		

		

		



		目的港

		国别

		交货日期

		收汇结算方式

		测算成本的汇率

		运费



		

		

		

		

		

		



		保险费率

		退税费率

		采购合同号

		采购数量

		采购单价

		     采购总价 



		

		

		         

		

		

		



		交货日期

		付款方式

		付款明细  



		     

		

		    



		销售收入

		

		直接费用

		



		购货成本

		

		定额费用

		



		退税额

		   

		利润额

		



		实际成本

		

		利润率

		       



		出口运费

		       

		换汇成本

		       



		出口保险费

		      

		出口盈亏额

		       





出口业务员：                               出口部门经理（主管）：                           分管副总（总经理）：

时间：                                     时间：                                          时间：


附件1：2.进出口合同核价单（加工贸易出口）                       企业名称：

		出口合同号

		

		客户名称

		

		出口合同金额

		



		商品名称

		成交数量

		出口单价

		出口总价

		价格术语

		装运港



		

		

		

		

		

		



		目的港

		国别

		交货日期

		收汇结算方式

		测算成本的汇率

		运费



		

		

		

		

		

		



		保险费率

		退税费率

		手册号

		生产数量

		生产成本单价

		   生产成本总价 



		

		

		         

		

		

		



		销售收入

		

		直接费用

		



		购货成本

		

		定额费用

		



		退税额

		   

		利润额

		





		实际成本

		

		利润率

		       



		出口运费

		       

		换汇成本

		       



		出口保险费

		      

		出口盈亏额

		       





出口业务员：                             出口部门经理（主管）：                            分管副总（总经理）：


时间：                                   时间：                                           时间：

附件1：3.进出口合同核价单（一般贸易进口）                      企业名称：

		进口合同号

		

		客户名称

		

		进口合同金额

		



		商品名称

		成交数量

		进口单价

		进口总价

		价格术语

		装运港



		

		

		

		

		

		



		目的港

		国别

		交货日期

		付汇结算方式

		测算成本的汇率

		运费



		

		

		

		

		

		



		保险费率

		退税费率

		销售合同号

		销售数量

		销售单价

		     销售总价 



		

		

		         

		

		

		



		交货日期

		销售付款方式

		销售付款明细  



		     

		

		    



		销售收入

		

		直接费用

		



		购货成本

		

		定额费用

		



		退税额

		   

		利润额

		



		实际成本

		

		利润率

		       



		进口运杂费

		       

		进口税金

		       



		进口保险费

		      

		进口盈亏额

		       





进口业务员：                               进口部门经理（主管）：                           分管副总（总经理）：


时间：                                     时间：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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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物流服务商资质审核标准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完成了注册和年检。

2.具备多式联运的代理资格。

3.具备经营国际航线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货物运输代理资格。 

4.具有交通部备案的无船承运人证书 。

5.具有国际反恐证书。

6.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

7.服务的航线处于国际排名前10位 。 

8.投保了代理人责任险和提单责任险。

9.在工商、税务、海关、国检、口岸等部门无不良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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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物流服务商资质审核标准.docx


附件3：核销退税情况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计区间：

1. 实际进口金额：

2. 应付汇金额：

3. 实际付汇金额：

4. 未按期付汇原因：

5. 实际出口金额：

6. 应收汇金额：

7. 实际收汇金额：

8. 未按期收汇原因：

9. 应退税金额：

10.实际退税金额：

11.未按期退税原因：

Administrator
文件附件
附件三：核销退税情况登记表.docx


附件4:加工贸易手册执行情况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计区间：

		



手册号

		审批进口品种

		审批进口数量

		审批进口单价

		审批进口总价



		

		

		

		

		



		

		实际进口品种

		实际进口数量

		实际进口单价

		实际进口总价



		

		

		

		

		



		

		已核销品种

		已核销数量

		核销日期

		备注



		

		

		

		

		



		



手册号

		审批进口品种

		审批进口数量

		审批进口单价

		审批进口总价



		

		

		

		

		



		

		实际进口品种

		实际进口数量

		实际进口单价

		实际进口总价



		

		

		

		

		



		

		已核销品种

		已核销数量

		核销日期

		备注



		

		

		

		

		



		



手册号

		审批进口品种

		审批进口数量

		审批进口单价

		审批进口总价



		

		

		

		

		



		

		实际进口品种

		实际进口数量

		实际进口单价

		实际进口总价



		

		

		

		

		



		

		已核销品种

		已核销数量

		核销日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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